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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 書函
地址：臺北巿濟南路一段2-2號10樓

傳真：02-23979746

承辦人：李佳蓉

電話：02-23979298#508

E-Mail：cjli@dgpa.gov.tw

受文者：基隆市政府人事處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8年3月20日

發文字號：總處培字第10800297622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主旨 (108D002502_1_211428548130001.docx)

主旨：檢送「（主管機關名稱）對獎章條例重要議題之意見調查

表」1份，請查照於108年4月19日（星期五）前惠示卓

見。

說明：

一、本總處107年2月12日總處培字第1070032518號書函諒達。

二、為瞭解各主管機關對獎章頒給事由、請頒程序等相關意

見，本總處前依立法院第9屆第4會期司法及法制委員會第8

次全體委員會議決議，於107年2月12日函請各主管機關研

提意見。為期獎章制度更臻合理妥適，切合實務作業需

要，本總處業綜整獎章條例相關重要議題，請依旨揭調查

表格式表示意見，免備文以電子郵件回復，如無意見亦請

回復，俾作為本總處後續檢討獎章條例之參考（本案聯絡

人：本總處培訓考用處李專員佳蓉，電話：02-2397-9298

轉508，電子郵件：cjli@dgpa.gov.tw）。

正本：行政院各部會行總處署人事機構、各直轄市政府人事機構、各縣市政府人事機構、各

直轄市議會人事機構、各縣市議會人事機構

副本：

保存年限:
檔　　號:

基隆市政府  108/03/21

1083200436


